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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检察智慧筑牢法治根基以检察智慧筑牢法治根基
——通辽市科尔沁左翼中旗人民检察院做优做强刑事检察工作纪实

本报记者●王雅妮 实习生●侯昕语 通讯员●徐欣欣

通辽市科左中旗人民检察院立足

主责主业，将“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”

作为核心目标，紧扣最高人民检察院

“三个善于”的实践要求，以“大管理”理

念为指引，以“系统性”思维为引领，以

“创新性”为动力，积极践行“治罪+治

理”双轮驱动理念，构建起一套系统完

备、务实管用的工作体系。从轻微案件

快办提质到重点案件严督规范，从未成

年人全链条保护到民族地区专业化队

伍建设，2025年以来，科左中旗检察院

以创新实践走出了一条基层刑检工作

高质量发展之路，将公平正义切实送到

群众身边，为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注入

了强劲的检察动能。

“此前，基层案多人少矛盾突出，办案人员有
时会陷入‘流水线’式作业模式，侧重于事实、证
据和法律的准确适用，确保‘案结’。而一起邻里
轻伤害案件的办理过程，推动我们办案理念的转
变。”科左中旗检察院轻微案件快办组负责人那布
其说道。

案件中，被不起诉人赔偿1万元后未取得谅
解，办案人员依法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，单从法律
程序来看，案件已然办结。但被害人因认为赔偿
太少、处理过轻，多次纠缠对方，导致矛盾升级。

“这起案子让我们深刻认识到，司法办案不能
只停留在‘纸面上’，更要解决‘生活中的矛盾’。”
那布其表示。之后，该院全面推行“治罪+治理”
双轮驱动理念，将矛盾化解前置，将释法说理贯穿
案件办理全过程。在办理李某某涉嫌故意伤害案
时，办案人员通过细致审查发现，沈某某翻墙进入
李某某家中先行实施辱骂殴打，李某某的反击具
有被迫性和节制性，属于正当防卫。最终，检察院
依法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，并向双方充分释法说

理，不仅还了李某某清白，更平息了矛盾纷争。今
年以来，该院办理的轻微刑事案件和解率提升
35%，相关案件信访量下降40%，群众司法满意度
持续攀升。

2025年，科左中旗检察院发现部分危险驾驶
类案件存在血液抽取不规范、封装流程有瑕疵、送
检衔接不顺畅等问题，部分司法鉴定机构还存在
程序违法情形，影响了案件的办理质效与司法公
信力。随即，该院制发3份检察建议，明确“醉驾
一般不适用缓刑”等司法原则，2025 年危险驾驶
案件有罪判决率达100%；对接上级检察院推动鉴
定机构行业监管规范化，形成“发现问题—多方联
动—系统整改”的全链条监督闭环。

面对基层刑事案件类型集中、司法资源有限
的共性难题，该院构建起“分类处置、协同联动、
源头治理”工作体系，轻微案件“快办”提质效，重
点案件“严督”立权威，民生案件“根治”护民利，
通过“三维发力”实现司法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
统一。

创新模式 治罪治理并重

为夯实未成年人司法保护根基，科左中旗检
察院将零散的保护举措整合为系统完备的未成
年人司法保护体系，创新“1345”工作法，全方位
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。

小花（化名）自幼在单亲家庭长大，长期遭
受父亲与祖父性侵。案发后，该院未检部门立
即启动“1345”工作法，联动政法委、妇联、民政
等部门开展多元救助，为小花（化名）申请 4 万元
司法救助金，对接民政局落实专项关爱服务，协
调解决入学问题并减免相关费用，并联合法院
依法撤销其父亲监护权。同时，心理咨询师定
期为小花（化名）进行心理疏导，帮助其走出心
理阴影。

据该院未成年人检察工作负责人小华介绍，
“1345”工作法以“检察+”模式为牵引，牢固树立
“一切为了孩子”的核心理念，聚焦罪错未成年人
矫治、未成年被害人救助、犯罪预防三个维度，通
过校园安全治理、法治教育等四项行动和“一站
式”办案、家庭教育赋能等五项机制，织密未成年

人保护网。
在罪错未成年人帮教方面，该院建立分级台

账，通过家庭教育指导、司法训诫等 10 类措施，
实行“一案一策”。小李（化名）因无能力抚养新
生婴儿将其遗弃，承办检察官考虑到其主观恶性
较小、且及时悔罪，对其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，
并联合妇联成立考察小组，制发督促监护令，同
步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和心理辅导。最终，小李
（化名）承担起了抚养义务，婴儿得以健康成长。

同时，该院在公安机关设立未成年人一站式
保护中心，性侵案件提前介入率达 100%；创新社
区矫正帮扶模式，严格落实社会调查、合适成年
人到场、犯罪记录封存等制度，为未成年人保护
提供常态化制度支撑。

今年以来，该院已发出督促监护令 30 余
份，开展“法治下乡”活动20余场，覆盖学生5000
余人次。其中，一名学生参加预防校园欺凌专题
讲座后，主动向老师反映欺凌苗头，有效避免了
矛盾升级。

健全体系 守护少年成长

“语言的转换，是司法公正精准传递的重要
保障，各民族当事人因法律语言的精准翻译，有
效避免了对法律程序的误解。”作为科左中旗检
察院 7 个专业化办案组的骨干成员之一，王海琼
感受颇深。

在去年办理的一起嫌疑人吴某涉嫌故意伤
害案中，吴某因涉嫌故意伤害罪被移送审查逮
捕，但其仅通晓蒙古语，对“认罪认罚从宽”等法
律术语全然不解，担心“签字就等于认了重刑”，
不愿配合办案。该院专业化办案组第一时间介
入，书记员用纯正的蒙古语与吴某沟通，结合具
体案例拆解法律条文：“认罪是如实供述自己的
行为，认罚是愿意接受处罚，从宽就是法院会从
轻量刑，这是给你争取宽大处理的机会。”

经过耐心解释与沟通，吴某不仅理解了法律
程序，还主动向被害人赔偿，矛盾得到妥善化解。

“在办案实践中，类似案例在办案组中较为
常见，无论是嫌疑人、被害人，还是证人，我们都
坚持在全流程诉讼中提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
民族语言文字的服务，精准翻译法律术语、详细
解释法律程序，有效避免因语言障碍导致当事人
对权利义务产生误解。这一做法既切实保障了

各民族群众的诉讼权利，也让司法公正以群众可
感知、可理解的方式落地生根。”科左中旗检察院
副检察长褚丽萍说。

据介绍，该院设立 7 个专业化办案组，其中
6 个组配备了精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民族语
言文字的复合型人才，实现受案、讯问、文书制
作、出庭等全流程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民族语言
文字的全覆盖。其中 8 名检察人员以“专业分
工+民族语言适配”的服务模式，有效破除语言障
碍，让司法公正精准触达各民族群众。今年以
来，专业化办案组共办理案件 80 余件，为各民族
群众提供法律咨询 120 余人次，有效保障了各民
族群众的诉讼权利。

从“案结事了”到“事心双解”，从“治罪惩
恶”到“治理赋能”，科左中旗检察院始终将“高质
效办好每一个案件”作为履职之本，将司法为民
融入日常办案与长效治理之中。通过机制创新、
专业深耕与人文关怀，不仅让公平正义可知可
感，更以检察智慧与实干担当，筑牢了基层社会
治理的法治根基。未来，该院将以更加优质高效
的检察履职回应群众期待，为平安建设、法治建
设注入持久而温暖的检察力量。

语言破障 传递检察温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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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展检察开放日活动

开展“宪法宣传周”宣传活动


